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二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在「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下 

與醫療和衞生有關的事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下有關醫療和衞生的合作事宜。  
 
背景  
 
2. 2009年1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
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規劃綱

要》），將珠三角地區的發展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

面，並把粵港合作確立為國家政策。為推動落實《規

劃綱要》，行政長官與廣東省省長於2010年4月7日在北
京簽署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框架協議」）。「框架
協議」涵蓋範圍廣泛，為粵港在多個政策綱領的合作

定出明確的發展定位，其中包括醫療及衞生的具體合

作內容。  
 
「框架協議」內容  
 
3. 「框架協議」下有關醫療和衞生的具體內容詳

見附件，其中包括以下六方面：  
 

(一 ) 擴大開放醫療服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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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開展醫院管理、科研技術交流及醫護人
員培訓；  

(三 ) 推動醫療服務便利化；  
(四 ) 發展中醫藥業；  
(五 ) 完善傳染病疫情通報和聯防聯控機制；

及  
(六 ) 建立藥品安全和推動藥物研發。  

 
(一 ) 擴大開放醫療服務市場  
 
4. 2009 年 1 月實施的《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安排》）補充協議五，其中的「廣東

省先行先試」開放措施，對香港醫療服務業界到廣東

省開拓業務十分有利。有關措施容許香港服務提供者

可以在廣東省以獨資、合資或合作形式設立門診部，

不設最低投資總額，合資或合作也無股權比例方面的

規限，而有關項目的審批交由廣東省衞生行政部門直

接處理，減省所需時間和程序。  
 
5. 剛於本年 5 月 27 日簽訂的《安排》補充協議七
進一步擴大開放廣東省的醫療服務市場。香港服務提

供者可以獨資形式在廣東省設立醫院，並對香港服務

提供者在廣東省設立合資、合作醫院的投資總額不作

要求，內地與香港雙方的投資比例不作限制，降低了

市場准入門檻，有助香港醫療服務業界到廣東省開

業，促進兩地在醫療生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亦為廣

東省的病患者提供更多選擇。香港服務提供者更可在

廣東省設立獨資、合資或合作療養院，提供醫療服務。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設立的合資、合作醫療機構

的立項審批工作將交由廣東省省級衞生行政部門負

責，縮短了申請時間和程序，方便香港服務提供者更

快取得批文到國內開業。此外，12 類香港法定註冊醫
療衞生專業人員，包括醫生、中醫、牙醫、護士、藥

劑師等，可到內地短期執業，這有助促進兩地人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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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交流，豐富本港醫療衞生專業人員的從業經驗，

並且提供途徑，方便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開設的

醫療機構聘用香港的醫療衞生專業人員。  
 
6. 《安排》的開放措施受到香港醫療業界歡迎，

我們會繼續與內地生部門探討其他「廣東省先行先

試」的開放措施，為業界開拓商機，到廣東省發展多

元化的醫療服務。  
 
(二 ) 開展醫院管理、科研技術交流及醫護人員培訓  
 
7. 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在2007年與廣東省衞生廳
簽訂《醫療護理交流合作安排》，在醫院管理、人材培

訓和服務發展方面加強合作和交流。雙方在過去數年

定時舉行互訪及交流研討會，所討論的議題涵蓋醫院

管理、病人安全、藥物管理、及兩地緊急事故應對等

事宜。  
 
8. 在醫護人員培訓方面，除一般交流外，醫管局

自2007年起為廣東省護士提供專業培訓課程，透過十
個月的培訓及臨床實習，強化他們的特殊專科護理知

識和技巧。課程成效良好，至今已有超過470名廣東省
專科護士接受培訓，另外預計將有140名護士參與六月
底展開的新一屆課程。醫管局會繼續與廣東省加強人

才方面的合作和交流。  
 
(三 ) 推動醫療服務便利化  

 
9. 醫管局亦不斷與深圳市衞生局在醫院管理、人

材培訓和服務發展等方面加強雙方的交流合作。雙方

正商討便利香港居民由深圳轉介回港就醫的安排。初

步同意先由深港兩地的定點醫院配合運作，試行把有

關病人在深圳的病歷傳送到香港有關醫院，並於病人

轉介回港後讓兩地醫院進行直接溝通。有關安排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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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自願參與及病情穏定的港人。雙方現正落實

有關安排的細節，並計劃於本年稍後時間推行。  
 

(四 ) 發展中醫藥業  
 
10. 政府一直支持及推動香港與內地在中醫藥產業

的發展。2009 年施政報告中指出，為推動中醫中藥發
展，政府會盡快建立香港常用中藥材的標準，把涵蓋

範圍由目前的六十種藥材增加至大約二百種。香港將

會與內地、區內及國際專家合作進行有關研究。另外，

亦會考慮吸納更多內地知名中醫來港參與臨床教學及

研究，促進香港成為中醫中藥走向國際化的平台。在

《中醫藥條例》的機制下，內地中醫專家可透過有限

制註冊的途徑來港，在本地大學及科研機構，進行臨

床研究及教學工作，以進一步提高本港中醫專業水

平。香港現時共有六所教育或科研機構，可為其聘請

的中醫藥專家提出有限制註冊申請，分別為香港大

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及醫管局。其中，醫管局已陸續邀請內

地包括廣東省的中醫專家來港作學術指導。  
 
11. 2007 年 11 月，食物及衞生局與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簽署中醫藥領域的合作協議 (「合作協議」 )。從
簽署「合作協議」至今，衞生署及香港中醫藥管理委

員會與內地中醫藥相關機構與部門，包括國家中醫藥

管理局、吉林省衞生廳、廣西壯族自治區衞生廳、廣

東省衞生廳及貴州省衞生廳等，已進行了約十次的訪

問與交流活動。  
 
12. 2009 年 6 月，醫管局及衞生署亦為內地約三十
名省級中醫院院長安排了為期一周的「香港醫院管理

考察研討班」。在「合作協議」的框架下，衞生署將

繼續與內地其他出產中藥材的省份保持緊密聯系，在

有需要時訂定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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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09 年 9 月，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獲廣東省
衞生廳、廣東省中醫藥局邀請前往廣東省訪問，就深

化粵港中醫藥及中醫藥法規等事宜，進行交流。  
 
(五 ) 完善傳染病疫情通報和聯防聯控機制  
 
14. 根據《關於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機制的合作

協議》及《粵港澳三地突發公共衞生應變急合作協

議》，三地在任何一地發生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時，

可在人力、技術和物資上，建立互相協調、支持的機

制。如三地或其中兩地之間發生跨地區傳播或擴散的

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時，相關各方除會第一時間通報有

關疫情或事件資訊外，並會立即啟動應變機制，聯合

組成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小組，協調開展應急處置

工作。  
 
15. 現時三地已建立了每個月定期通報法定傳染病

的管道，並透過電郵將三地的傳染病數據互相通報。

此外，就一些特別、嚴重或公眾關注的傳染病個案及

疫症爆發，我們現時亦會立即互通消息及回應查詢。

三地亦不時透過傳染病防控應變演練及研習，以加強

交流，並測試三地在處理跨地區突發公共衞生事故的

協調機制。  
 
16. 廣東省與香港毗鄰，兩地之間人流頻繁。當傳

染病爆發時，極有可能在短時間內作跨地區性的擴

散。為加強內地及香港特區的聯防聯控，我們會繼續

與廣東省有關部門在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機制上加

強協調和合作，包括監測及資訊交流，讓兩地能進一

步迅速及有效處理突發公共衞生事故，減低傳染病在

兩地擴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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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建立藥品安全監管信息溝通  
 
17. 香港特區政府在處理有關藥品 (包括中西藥 )安
全事故時，不時與廣東省及澳門兩地的有關管理局及

部門互通有關資訊。如中成藥或保健品經化驗後，發

現滲雜西藥成份、或本港製藥廠的註冊中西藥經化驗

後，發現不合符標準，而有關產品是輸往或來自中國

內地或澳門時，衞生署都會通知中央政府、廣東省及

澳門的有關管理局及部門，方便啟動應變機制。  
 
18. 衞生署與中央政府及廣東省的有關管局及部門

時常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今年五月，衞生署與廣東

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舉行工作會議，議程包括討論

有關藥物註冊、臨床試驗、培訓交流、及繼續加強有

關藥品安全互通訊息的工作。  
 
19. 除此之外，衞生署亦在今年五月，與國家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簽署落實關於藥品及醫療器械監管領

域的合作協議，合作領域包括加強產品註冊及安全信

息的溝通。廣東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官員亦有出席

該項簽署儀式。  
 
總結  
 
20. 「框架協議」進一步加強粵港雙方在醫療和衞

生範疇的合作，讓兩地優勢互補，並共同提升醫療水

平。我們會就上述各項與醫療及衞生相關的事宜，繼

續與內地有關當局保持緊密的溝通和聯繫，以保障兩

地人民的健康。  

 

食物及衞生局  

二零一零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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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有關醫療及衞生的條文) 

 

 

第六章  優質生活圈 

 

第二條  醫療 

 

一、擴大開放醫療服務市場，支持香港服務提供者到廣

東開設醫療門診部，實行准入優先，發展高端醫療服務。廣

東對香港自然人設立醫療機構工商登記納入全省各地工商

註冊大廳的 CEPA 綠色通道以及工商網上登記業務。 

二、支持醫療業界合作合資設立醫院或中醫藥醫療保健

機構，開展醫院管理、科研技術交流、醫護人員培訓等合作。

探索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設立全資（獨資）醫院的可行性。 

三、積極研究醫療機構溝通機制，完善雙方居民的轉診

安排，推進醫療服務便利化。廣東對香港居民在粵就醫實行

同等待遇，通過醫療保險公司提供意外急救醫療保險服務。 

四、發展中醫藥醫療保健服務，推廣中醫藥適宜技術，

加強人才培養，共建雙方居民共享的中醫預防醫療保健服務

網絡。 

*  *  *  *  *  *  *  *  *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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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衞生及食品安全 

 

一、完善傳染病疫情信息通報和聯防聯控機制，加強突

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管理合作，設立專責小組和專家組，提

高區域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處置的聯動能力。 

三、建立藥品安全監管信息溝通和監督執法合作機制，

加強藥品研發、註冊、生產、檢驗等方面交流與合作。發揮

香港的研發優勢和廣東的產業化優勢，推動藥物研究機構和

符合 GMP 標準的生物製藥企業合作研發和生產。 

 

 


